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教職員工服務證明申請表

	姓    名
	
	服務單位
	□中學部
□小學部
□幼兒園
□其他：

	身分證號字號
	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職稱
	申請補發學年度
	其它

事項
	檢附佐證資料
□畢業證書

□教師證
□聘書
□考核通知書
□其他：
補發證明製作後：
□請通知申請人領取

□請郵寄給申請人
  郵寄方式：
  □掛號  □平信

	
	     學年度
民國 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
	
	

	
	     學年度
民國 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
	
	

	
	     學年度
民國 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
	
	

	
	     學年度
民國 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
	
	

	
	     學年度
民國 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
	
	

	聯絡地址
	

	聯絡方式
	手機：               電話：（  ）      -      分機

	申請日期
	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	填表說明
	以上資料請申請人詳細填寫後，逕送本校人事室辦理：
聯絡地址：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2段46號
             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 人事室 收

傳真號碼：(02)8931-3012

	人事室

承辦審核
	□一、本案擬依申請製發服務證明書，經校長核可後通知或寄送申請人。

□二、其它：



	校長批示
	


